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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wlli8QCPdVA

未登記工廠如何成為特定工廠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youtu.be%2Fwlli8QCPdVA%3Ffbclid%3DIwAR1LoNVfQr88LIQiM0d9iA2rgslx1c1URPrKAB6o3k0b3aQMAopX2mol6kI&h=AT2si9khkTyNEKJky-kH7IDV_Kn3iWTIcwTaXmVIZdriCddjC5aNProDGED-vwETja5L2mJId2OICKM1Vh-dZnAZqVMsdDIDpcR5QPddme6pSbTpW0xEK3lBFYPN3EjbhcN7&__tn__=-UK-R&c[0]=AT3qB2PZlEGgdFRKd_EN91_GDmmTS82N7m3Cz0D4fBiwGL1lUjtAFfkD3ipavoD7AlJRcX4kb3RpUIIM6JDoliVTedh2PElBfKxgh1sj-1xxjiCgqIDIFMiDNZgASUJfIpZXmaUTw003-0rsEJSfQHpaPEa34PtxqPL9uEdwbWVyPi2_wsKl_dqPJkLTke0
https://youtu.be/wlli8QCP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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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概要

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規定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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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頁



修法重點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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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案實施時程：

108年6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8年7月24日總統公布，109年3月20日公告施行。

(三)、修法原則：

1.不容許新增未登記工廠，105.5.20後，嚴格取締。

2.不准污染及影響公共安全，中高污染者遷廠或轉型。

3. 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後，可以依28-10條規定完成合法化程序。

(二)、修法內容：

新增第4章之1「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專章，增訂1條罰則及

修正施行日期規定，共計14條文。



6

特定工廠合法化流程

符合規定之未登記工廠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

辦理都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辦理建物合法程序

辦理工廠登記

(工務局)

(經發局)

(經發局)

整體開發計畫地區

不得申請納管
納管並辦理特定工廠登記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地區

應納管、辦理特定工
廠登記

不得申請土地變更

(地政局)
(城鄉局)

(依地區分類)

整開計畫中止

輔導遷廠或
20年後關廠

輔導遷廠

板橋浮州、蘆洲南北區、瑞芳第二

五股試辦計畫、塭仔圳都市
計畫

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及輔導合法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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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未登工廠
105年5月20
日以後新增未

登工廠

既有未登工廠

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未登工廠

非屬低污染 屬低污染

未申請納管 申請納管

應即依法停
止供電、供
水及拆除

訂定輔導期

限，輔導轉

型、遷廠或

關廠

拒不配合，

依法停止供
電、供水、

拆除

應依法停
止供電、
供水、拆
除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完成改善，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

未登記工廠辦理流程

特定工廠申請
用地計畫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審
查辦法

都市計畫法

特定工廠合法化流程

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

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辦理建物合法程序

辦理工廠登記

(地政局)

(工務局)

(經發局)

(城鄉局)

(經發局)

(經發局)

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及輔導合法化程序



低污染認定基準-負面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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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
109/03/
20

實施後2年，未
納管即嚴格取締

實施後3年
實施通過滿10年
未登工廠修法後10年內，未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依法處理

低污染既有未登工
廠修法後2年內

1.自行申請納管

2.地方政府通知納管

業者2
年內改
善完成

1.納管者每年繳交納管
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為止
2.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
運管理金，至輔導取得
一般工廠登記為止

臨登工廠

實施後2年內
申請特定工
廠登記

實施後
3年內
提出改
善計畫

必要時
得申請
展延

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運管理
金，至輔導改建完成為止

經地方
主管機
關核定

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辦理期程表

2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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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AIPEI CITY

第四章之一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

第 28-1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

（以下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對於一百零五年五月

十九日以前既有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既有未登記工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 廠或關廠。

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二、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

改善計畫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三、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提出工廠改善計畫經

核定者，應輔導其改善，並定期對其實施稽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審查核定前項第一款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輔導期

限，及督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執行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第一款輔導業者轉型、遷廠

或關廠業務之協助措施及相關資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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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2 條

為使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擬訂管理輔導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前項管理輔導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

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前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依前條第

一項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三、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減列、減撥或緩撥相

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為達成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之政策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由相關

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開會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負責推動各

項工廠管理輔導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協調之。前項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

之事項，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執行，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追蹤管考，每年公告

於網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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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轄區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執行停止供電、

供水及拆除之情形，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中央農業、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

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新增未登記工廠及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

廠，怠於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畫、區域計

畫、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中央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屆期

仍不作為者，中央機關得逕予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前二項執行情形，應定期公告於電腦網站。

中央機關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五項

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或有第二項規定情形者，中央機關得

酌予減列、減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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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4 條

主管機關對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及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或第二十八條之六規

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以補助或輔導方式推動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之規劃。

二、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機制之協助及規劃；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協調處

理之。

三、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以銜接國土計畫劃為城

鄉發展地區。

第 28-5 條(前段)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之日起二年內，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管，並於修正

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申請納管：

一、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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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5 條(後段)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應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屆期未繳交納管輔導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駁回其納管申請或廢止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載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但有

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

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未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十年止。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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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6 條

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 28-7 條(前段)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及前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

廠，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屆期未

繳交營運管理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依前項及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規定收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

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

空氣污染之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其基金之管理應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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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7 條(後段)

本章有關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及前條規定之申請條件、程序、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程序、基準、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得附加負擔之事項、改善情形之查核、展延改善完成之期限、第二十八條

之五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事項、第一項營運管理金與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納管輔導金之數額、繳交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

業務。

第 28-8 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八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及建築法第八十

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接電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及前項前段之法律規定：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輔導期限內，配

合輔導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二、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

畫之期間及同條第四項所定改善期間。

三、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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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9 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之情事：

一、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

第 28-10 條(前段)

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

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

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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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10 條(後段)

二、非屬前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三、非屬第一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交回饋金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撥交依

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用地計畫，得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

第一項各款之核准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二、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並得

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基於輔導需求及安全之原則，檢討及簡化相關法規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群聚地區之認定、第二款用地計畫之申請要件、應備書件、申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程序與基準、第二項回饋金之計算基準、第三項審查費收取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28-11 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後，得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工廠登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前項登記時，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附加該工廠限於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

要產品之負擔。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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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12 條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

一、新增未登記工廠。

二、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輔導期限內，

配合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者。

三、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得予以獎勵，其身分並應予以保密；其獎勵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罰則

第 28-13 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有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並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

改善者，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43&flno=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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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條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提出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時，
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受理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之證明文
件，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前向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各類許可或證明。

第22條
特定工廠登記事項除有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一項規定不得變更之情形外
，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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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撤銷
或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一、本法第20條歇業之情形。

二、本法第25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詳見下頁)

三、本法第28條之9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四、依第15條第一項檢附之證明文件經相關主管機關通知撤銷、廢止或失效，且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詳見下頁)

五、未履行第19條第六項之負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者有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第24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前二條之處理結果，通知
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消防、建築管理、地政、都市計畫、農業、勞動及
其他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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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5條

工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工廠設立許可或登記：

一、擅自製造、加工違禁物，經法院宣告

沒收之裁判確定，由司法機關通知主管機

關。

二、工廠有違反其他法令受勒令歇業、或

廢止工廠登記處分確定，經處分機關通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三、申請工廠設立許可或登記，應先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其許可或

核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確定。

四、違反本法規定經依本法處罰二次以上

且其情節重大。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工廠登記後，應

轉知相關主管機關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15條第1項

申請人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後，應提出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檢附下

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一、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清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

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二、出具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放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符合其設廠標準之相關說明。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九、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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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
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間，自核准登記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三月
十九日止。

第26條
未登記工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
十八條之一規定處理：
一、申請納管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五項、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駁回，且逾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未再提出申請。

二、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撤銷、廢止或
失效。

三、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依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
條第三項、第四項或第六項，或第二十條規定駁回。

四、特定工廠登記依第十七條第五項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撤銷或廢止。



1 0 5年 5月 2 0日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

既有、非屬低污染

未登記工廠

拒不配合轉型、遷廠、

關廠

既有、低污染

未登記工廠

未依規定申請納管或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經補辦臨時

登記工廠

未依規定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特 定 工 廠 登 記 遭 撤 銷 、 廢 止

 未依規定申請核定輔導期限；或提出申請後經駁回

 未依規定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

 於輔導期限內經地方主管機關依法勒令停工

 輔導期限之核定遭廢止

 未於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納管；或曾申請納管遭駁回，未於111年3

月19日前再提出申請納管

 申請納管後，未於112年3月19日前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或工廠改善

計畫之核定遭撤銷、廢止

 未於119年3月19日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 未於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遭駁回，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再提出申請

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
 停止供水、供電

 停止供水、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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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檢討與修訂（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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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流程



1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2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28

都市計畫變更方式

都市計畫土地每
隔一段期間檢討

特殊情形得個案
循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有下列情事之一時，

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

他重大事變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

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 27）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以工業區變更為例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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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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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階
段

報
核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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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發
布 29

認定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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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3年1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735號函：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認定標準

１.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計畫者。
２.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設施計畫

者。
３.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二分之一以上經費興建

重大設施計畫者。
４.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為配合中央興建之
重大設施

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

其認定程序由內政
部會同有兼關認定

之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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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興辦事業計畫辦理變更編定程序

一、變更編定法令依據

(一)區域計畫法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三)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

(四)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

(經濟部依工輔法第28條之10第5項規定訂定中）



二、流程說明

(一)特定工廠用地計畫核定後，取得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

(二)申請土地變更編定

32

辦理事項 權責機關 

1. 申請人檢具變更編定申請書、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土地所有權人變更編定

同意書、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等相關文件向地政局申請變更編定 
地政局 

2. 初審並通知繳納審查規費 1萬 3,000 元（山坡地案件）或 5,000 元。 地政局 

3. 辦理現場會勘及會辦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工務局、水利局、環保局審查。 

地政、經濟發展、

農業、工務、水利、 

環保局 

4. 經彙整各機關審查意見符合法令規定者，簽辦核准變更編定或提會審議（山坡

地案件）。 
地政局 

5.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山坡地案件）。 地政局 

6. 通知核准變更編定並請申請人辦理地籍分割(如屬部分使用或 1 筆土地申請變

更 2種以上使用地者)。 
地政局 

7. 完成後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變更編定異動登記。 地政事務所 

 
變更編定作業期限：60天(不含補正及審查會天數)

非都市土地興辦事業計畫辦理變更編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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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的聆聽


